
第一章 假公主代嫁 

要問起京城最有名的飯館，那肯定是「麻辣天香」了。 

樓閣三層高，一層二十張桌，用飯時間滿桌是常態，端的是滋味好——南北廚子

七八人，想吃素桌也能呈上十八道大盤，什麼菜都做得道地，附近的人家宴客，

常常到麻辣天香訂桌，客人吃得高興，主人也有面子。 

酒樓位居城南，有點小錢的人都來過，東家對廚子大方，所以雖然也有新蓋的客

棧想挖麻辣天香的廚子，但卻拿不出相同的條件，自然是挖不走的。 

久了，名氣更大，商人南來北往的，出城前喜歡在這裡吃上一頓，異域來的商人，

也會慕名而來。 

時值早春，太陽溫暖，微風徐徐，讓人心生舒暢。 

好不容易捱過冰雪寒冬，酒樓一大早就坐得七八分滿，都是想來嚐一嚐新進的白

茶，聽說跟貢茶是同一座茶園出來的一品白牡丹。 

掌櫃人好，放了兩個窮困的姑娘進來唱曲討賞錢。 

東瑞國富庶，能上酒樓的又都是小康人家，不多時，姑娘已經得了百來枚銅錢跟

一些碎銀子，謝過客人跟掌櫃後，喜孜孜去了，不多時，又有個老頭問能不能進

來彈琴？掌櫃見他牽著個小女娃，破舊的棉衣一身補丁，心生憐憫，也允了。 

老頭彈琴，賞錢自然沒姑娘唱曲多，不過也沒人趕，彈得半個時辰，也有七八十

枚銅錢跟兩顆銀珠子。 

酒樓的客人喝著白牡丹，吃著廚子煮出來的佳餚，各自閒談，很是熱鬧。 

就在近中午時，一隊馬車緩緩經過酒樓前的石板街道——雙頭馬車，紫紋繡帳在

春陽的照射下粲然生光，一共有五輛，陣仗不小。 

碧眼大鬍子的異域商人招過店小二，「這是你們東瑞國的皇族嗎？」 

店小二哈著腰，「不是的，我們東瑞皇族用的是明黃色，這紫紋是南蠻國的皇族。」 

「南蠻國？不就是個十萬人小國嗎？怎麼突然派人入京了？」 

店小二精明，看這異域商人一身富貴，知道自己答得好了肯定有賞錢，於是十分

仔細地解釋，「我們東瑞滅了來擾的南方海賊後，南蠻國的皇帝害怕，所以遣嫡

女宣和公主入京聯姻，想換得邊境安寧。」 

異域商人哦了一聲，「那南蠻皇帝是拿女兒換平安了？」 

「您說這樣也是沒錯的。」 

「那嫡公主也不知道美不美，性情如何，萬一是個心術不正的，那不是平白給東

瑞皇帝添亂嗎？俺聽說南蠻人規矩不好。」 

店小二一個咯噔，心裡知道不太好說皇家事，但又實在想要賞銀，於是壓低聲音，

「就是怕這南蠻公主心性不好，所以是嫁給敬王為妃，而不是入後宮或者東宮，

畢竟在後宮做亂，可能傷害皇家子嗣。」 

「敬王肯？」 

「敬王是甘皇后的親兒子，最是孝順，能給父皇母后分憂，當仁不讓，不瞞您說，

人家派個嫡公主來求和，我們本著泱泱大國的精神，也不能欺侮人家，讓個親王

迎娶，是很給面子了。」 



「這倒是，若只是派個大官少爺去迎娶，未免看不起人，若是派個親王，那也算

門當戶對，說出去人家只會說東瑞國善待鄰國公主，挑不出毛病。」 

店小二猛點頭，「就是這個道理。」 

異域商人聽得滿意，掏出一個銀元寶，「結帳，剩下的賞給你。」 

店小二大喜，「多謝客官。」 

就見那隊紫紋繡帳的馬車，搖搖晃晃朝著官驛的方向去了。 

 

 

驛站裡，公孫茉舒舒服服洗了個澡，雖然南蠻是小國家，但身為縣主，日子還是

過得去的，她絞乾頭髮，喝了燕窩——這是入東瑞國驛站後才有的東西。 

公孫茉在現代時當然喝過，白蘭氏冰糖燕窩，每天一罐，美容養顏，但穿越到南

蠻後，卻是再沒喝過了。 

十萬人小國，不到信義區人口的一半，在這樣小的國家，又位處大陸南端，資源

其實很有限，是不用自己動手勞作，要說起多富貴是沒有的，她的「好日子」只

是相對而言，不是絕對而言。 

當然，身為一個縣主，過得比別人舒適，責任來時自然得扛——宣和公主出嫁，

需要一個陪嫁媵妾，皇后選來選去，選中了她。 

全家青天霹靂，卻又無可奈何，身為皇族成員，享受著普通人沒有的富貴時光，

當然也得擔起普通人不用擔的責任，例如遠離家鄉，例如終身為妾。 

她是媵妾，比起一般的妾室，只是身分高上一點而已，宣和公主即將為敬王妃，

公孫茉覺得自己好一點就是側妃，差一點就是夫人，主要看肚皮爭不爭氣，沒辦

法，穿越到這個古代，道理跟醫學是沒辦法講的，只能碰運氣，生出兒子，母憑

子貴，生出女兒，就得趕緊養好身子，生下一胎。 

公孫茉也不想過這樣的人生，但是她沒有扭轉命運的能力，她以前想著，低嫁一

個丈夫，平平順順過完這一輩子，以為這樣的要求很低了，沒想到還是不能完成，

說來說去都是南蠻皇帝太膽小了，十萬人的小國，又一向溫順，東瑞國的皇帝連

派兵滅都懶，但南蠻皇帝就是怕，所以千方百計要送女入京，然後她這個縣主就

連帶倒楣。 

是啊，真倒楣。 

一旦入京，就永遠不可能回南蠻了。 

雖然是穿越，但她也著實被郡王父親跟郡王妃母親疼愛長大，無憂無慮了十幾年，

然後一道雷劈下來。 

公孫茉永遠記得旨意下來的那天，母親抱著自己哭了好久，陪嫁人馬預備離開南

蠻的前一天晚上，母親又是如何殷殷交代，一定要趕緊生下兒子，一定要拴住敬

王的心，哪怕敬王不能只愛她，但也要心裡有她。 

她知道，那是保全自己最好的做法。 

「縣主。」郝嬤嬤推門而入，「時間差不多，該睡了。」 

「敬王是不是四日後來迎娶？」 



「十日後。」郝嬤嬤笑說，「這個東瑞國什麼都得看日子，麻煩得很，聽說十日

後天才是好日子。」 

公孫茉覺得好笑，東瑞國遵循禮法，什麼都看日子，但在她們南蠻人眼中，這實

在太瑣碎了。 

她躺上床，內心讚了一下，不愧是官驛，用的可是上好棉花，被子可鬆軟了，一

時間居然有點夢回現代的感覺，現代才有這樣的好東西。 

焦慮到睡不著是一個月前的事情，她現在已經調適得很好了——聽說敬王最是孝

順，孝順的人脾氣應該都挺溫和的，只要人品不太差，公孫茉自問還做得到舉案

齊眉。 

說來也好笑，在前生，她一直想結婚，想生小孩，想當全職媽媽，可是男朋友卻

不願意走入家庭，就這樣一直到她快三十歲，一場車禍穿越到南蠻，唯一的好事

大概就是她真的能結婚生小孩了。 

小孩耶，白胖綿軟，還有一股子奶味，笑起來的聲音是嚶嚶嚶，多可愛。 

只要有自己的孩子，她其他的都不會在乎了。 

如果能在敬王府生下兩三個寶寶，就算敬王以後對她視若無睹，她也可以過得很

好，只要有孩子——這一個多月，公孫茉就是這樣說服自己，陪嫁給陌生人當妾

室沒關係，重點是她能懷孕，那就太好啦。 

 

 

薄切豬肉，蒸白蝦，清炒大白菜，綠翠鳳尾，醬紫蘇，辣黃瓜，美人涼糕，梅花

餅——兩葷兩素兩漬菜兩甜品，官驛的標準早點。 

若說到東瑞國有什麼好，就是吃的得到了飛躍的提升，因為她在南蠻的地位是縣

主，所以得到的也是縣主待遇，真沒想到東瑞國縣主都吃這麼好。 

白蝦自然是已經剝好殼的，公孫茉讚嘆一聲，廚房真是太懂事了。 

夾起一尾白蝦放入口中，鮮甜的滋味一下散開，太好吃，公孫茉又喝了一口干貝

粥，心想，如果在東瑞國能這樣吃好喝好，好像也不虧啊，畢竟她也沒什麼遠大

志向，吃吃喝喝養小孩，人生滿足。 

突然傳來急切的敲門聲，叩叩叩叩叩叩。 

跟敲門聲一起傳進來的是負責送嫁的丁大人，「朝陽縣主起了嗎？」 

郝嬤嬤放下給她布菜的筷子，打開門笑說：「丁大人怎麼這樣著急？」 

「宣和公主……」丁大人拿著一封信衝進來，一臉灰敗，後面跟隨著的霍大人直

接眼神空洞宛若死人。 

公孫茉突然有種不祥的預感。 

「田嬤嬤帶宣和公主逃了。」 

公孫茉覺得自己聽錯了，「嗄？」 

丁大人氣急敗壞，「田嬤嬤帶宣和公主逃了，這是留書。」 

公孫茉趕緊接過來看，宣和公主的字跡，表達的意思也很簡單，她不願嫁給陌生

人，父皇母后不管她死活，她也不想管南蠻死活，她走了，別找。 



看完信，公孫茉看了看霍大人，看他一副心死的樣子，又不由自主的看向丁大

人——丁大人是一品朝臣，這次除了宣和公主，最大的就是他。 

丁大人老臉漲得通紅，「宣和公主怎能如此不懂事？東瑞強大，要是東瑞皇帝覺

得我們在戲弄他，五千兵馬就可以滅了南蠻。」 

公孫茉想起自己的郡王爹，郡王妃娘，想起自己飽受疼愛的十幾年，還有她的兄

弟姊妹，一起相處了十幾年，是有感情的，她絕對不忍心看著南蠻滅國。 

「丁大人，不如我們快點派人去找。」 

丁大人氣呼呼的嚷嚷，「公主昨夜就走了，也不到逃往東西南北哪個方向，追不

上的，大動作反而會引起關注，何況敬王明日就要娶親，今日肯定是加強戒備的。」 

公孫茉苦惱，「那怎麼辦？」 

霍大人跟著說，「是啊，丁大人，那怎麼辦？」 

丁大人坐了下來，眉毛一動一動的，胸脯激烈喘息。 

公孫茉一個眼神，郝嬤嬤連忙倒了茶水，「丁大人，順順氣。」 

丁大人幾個深呼吸，「老夫失態，朝陽縣主見笑了。」 

霍大人道：「丁大人對宣和公主也是愛之深，責之切，想必朝陽縣主都懂，也不

會責怪的，只是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敬王明日就來，宣和公主卻已經逃之夭夭。」 

丁大人沉默了一下，「為今之計，只能請朝陽縣主跪入皇城，代替公主贖罪，此

後在玉佛山落髮出家，以換得我們南蠻平安。」 

公孫茉張大嘴巴，跪入皇城可以，但出家不可以，她想要寶寶，愛吃肉，對世俗

的慾望還很深。 

郝嬤嬤一下跪了下來，眼眶馬上紅了，「丁大人，不可以，宣和公主犯的錯，怎

麼能讓我們縣主出家呢？」 

丁大人嘆息，「老夫也知道這對朝陽縣主不公平，但想讓東瑞皇帝不要生我們的

氣，只能對朝陽縣主狠一點。」 

「不行的。」郝嬤嬤哭了出來，「縣主才十六歲，大好年華，怎麼能出家。」 

公孫茉連忙跟著說：「丁大人可得想第二個辦法，本縣主無論如何不會出家……

霍大人，您別只是看，也想想辦法哪。」 

霍大人猶猶豫豫，「下官不才，辦法倒是有，只是……」 

郝嬤嬤跪著撲了過去，「求霍大人開口說。」 

霍大人還在遲疑。 

丁大人一拍桌，「快說。」 

霍大人驚嚇了一跳，抖著聲音說：「便是……讓朝陽縣主冒充宣和公主出嫁……」 

公孫茉睜大眼睛，「讓我冒充公主？」 

「是啊。」霍大人硬著頭皮說，「只要明日花轎來時，我們能交出一個公主就好

了，反正敬王也沒見過宣和公主，到時候我們就一口咬定您就是正牌公主，以後

您嫁入敬王府，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誰也不會知道您是朝陽縣主。」 

房中四人你看我，我看你，覺得這主意很大膽，大婚之日交不出公主，恐怕會引

起兩國紛爭，但交出一個假公主，萬一事情揭穿，還是會引起兩國紛爭。 



雖然有風險，卻也沒人能提出更好的方法。 

靜默中，公孫茉開口，「好，就這樣決定。」 

丁大人覺得有點不妥，「縣主，一旦事情暴露，您可是死罪。」 

她搖搖頭，「讓我出家，那跟死也差不多。」 

郝嬤嬤連忙說：「老奴大膽，覺得霍大人這主意好，來日縣主只要不出敬王府，

什麼事情都不會有。」 

「縣主可得多想想。」丁大人繼續勸，「老臣聽聞玉佛山乃百年寺廟，現在廟中

仍有岑太妃在住，您是替宣和公主贖罪，去了也不會過得太差，以後青燈古佛，

換得長命百歲，平安得很。」 

公孫茉道：「那不如丁大人想第三個方法，可無論如何，都別想著本縣主出家，

跪可以，吃素不可以。」 

丁大人啞然，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說來說去都是宣和公主不懂事，敬王可是

東瑞皇后的親兒子，太子的親弟，前途無限，光是食邑就有五千戶，可比南蠻皇

帝富貴得多，嫁給這樣的人當王妃，別人求還求不到呢，琴瑤公主，鳳熙公主都

想說上這門親，宣和公主要不是佔了嫡女身分，這等好事還未必輪得到她。 

居然逃跑，置南蠻全國上下於不顧，簡直白養了，忘恩負義。 

朝陽縣主下跪出家已經是他能想到最好的方法了，可是朝陽縣主卻不願意，這一

個個皇家貴女，吃著百姓的糧米，卻不肯為百姓打算，丁大人氣得要命。 

霍大人囁嚅的說：「丁大人，朝陽縣主什麼錯都沒有，讓她出家未免不公平，反

正整個東瑞國也沒人見過宣和公主，只要我們送嫁人一口咬定，誰又能出來指

認？」 

「就是。」公孫茉連忙附和，「我們南蠻小國，送嫁的人也不多，宣和公主帶著

田嬤嬤跑了，剛好就沒人能證明誰是真公主。」 

讓公孫茉來說，冒充公主可比上山吃素來得好，青燈古佛的長命百歲又有什麼意

思，這花花世界都還沒體會呢，她什麼都不想，就想生孩子，想體會一把當媽媽

的感覺，想像小孩綿軟撲向自己，小臉蛋依偎在自己的肩膀上，光是想想，就覺

得整個人快融化，為了這個，她絕對不要出家當尼姑。 

丁大人重重的嘆了一口氣，「縣主可要想清楚。」 

「我已經想得很清楚了。」 

「萬一哪日事蹟敗露……」 

霍大人連忙說：「不會的，聽說敬王孝順，孝順之人必定仁慈，只要縣主趕緊生

下孩子，看在孩子的分上，最多也就是把縣主處死，絕對不至於對我們南蠻大動

干戈。」 

公孫茉摸摸自己的頸子，覺得霍大人真是不會說話，但現在當務之急，還是說服

丁大人，「丁大人，我覺得霍大人說得在理，退後一步說，東瑞京城跟南蠻山高

水遠，敬王妃又身分尊貴，一般閒雜人不可能靠近，誰能出來指認我不是宣和公

主？」 

丁大人沉默，冒充公主雖然對東瑞皇室大不敬，但好歹先過了眼前的難關……對



了，司寧公主今年十四了，如果今年內也把司寧公主送入東瑞就好了，司寧公主

容貌無雙，東瑞皇帝只要見到了，勢必會動心。 

找個什麼名義……就說讓司寧公主來東瑞學習禮儀，這樣在京城待上一兩年，總

能有機會見到東瑞皇帝，司寧公主被納入後宮也是遲早的事，只要司寧公主生下

皇子，那東瑞跟南蠻的關係就完全穩固。 

南蠻不過十萬人小國，就算欺瞞，也罪不至死。 

丁大人重重嘆一口氣，「那請朝陽縣主萬事小心。」 

公孫茉知道丁大人這是同意了，欣喜之餘也有點緊張——頂替公主可不是小事情，

公主跟縣主差了好幾級，生活教育，完全不同水準。 

丁大人又繼續說：「縣主此番凶險，可得多多當心，老夫僭越，勸縣主一定得早

日得到敬王寵愛，一來是為了我們南蠻安定，二來也是為了縣主自己的生命安全，

這大不敬之事也許一輩子就只有我們幾人知道，但也許……總要做好萬全的準

備。」 

「我懂得，多謝丁大人相勸。」 

丁大人的意思很明顯，要靠著寵，靠著孩子，萬一將來東窗事發，她公孫茉才可

能保命。 

公孫茉還挺樂觀的，冒充一個人不容易，可是整個京城沒人認識宣和公主，冒充

起來就沒那麼難了，就算有什麼不對，只要說一句是南蠻之俗，又有誰會揪著不

放，南蠻十萬人小國，禮儀有所缺失，也沒什麼好奇怪。 

總之無論如何，都不能上山當尼姑，不能生孩子，不能吃肉，這輩子還有什麼意

思呢。 

公孫茉當晚就搬去了宣和公主的房間，所幸兩人身量相仿，宮服什麼的穿上都不

違和，就是鞋子，她的腳小了些，得在那些訂製的鞋子裡塞棉花才能穿上。 

一夜好夢。 

 

 

隔日一大早，公孫茉就被郝嬤嬤挖了起來。 

「公主。」郝嬤嬤十分謹慎，自從昨日定下計謀以來，就喊她公主，而且一次都

沒喊錯，「宮裡派人來給您梳妝了。」 

公孫茉伸了個懶腰，「什麼時辰了？」 

「五更。」 

「好早。」 

「敬王是親王，成親禮儀繁瑣，是得提早準備的。」 

公孫茉起床，她昨天睡得不錯，就是夢到了好久以前，當時連續三個大學同學結

婚，她一年當了三次伴娘，每次陪同學試婚紗，都是說不出的羨慕——她的男朋

友不願意走入婚姻，但自己也沒有勇氣分手，總覺得跟他分了，以後就再也不會

談戀愛了，前生容貌粗陋，讓她非常自卑。 

若說穿越到這個南蠻國有什麼好，就是成了美人，公孫茉從小就是美人胚子，長



大後更是出落得芙蓉一般，也就是長得好，這才被挑中當陪嫁——陪嫁是什麼，

幫宣和公主固寵用的，要是不夠美，根本不能發揮功能。 

只是沒想到她這個陪嫁會成為正室——雖然是冒充的。 

公孫茉起床，梳洗過後坐在玫瑰鏡台前，照例欣賞了一番自己的美貌，這才想起

一件事情，早飯呢？ 

「郝嬤嬤？怎麼桌子上什麼都沒有？」 

「老奴問過了，說是東瑞規矩，怕新娘子跑淨房，所以今日是不給吃的。」 

公孫茉瞪大眼睛，新娘子的人權在哪裡？這麼忙碌的一天居然不給吃的？ 

「嬤嬤去廚房給我弄點東西來，好歹給張餅。」 

「現在官驛裡都是宮裡人，公主忍著點。」郝嬤嬤勸慰，「不然喝點水？」 

公孫茉無法，連喝了兩杯水，感覺只飽一瞬，然後又餓了。 

叩叩，敲門的聲音傳來。 

「奴婢是宮中的嬤嬤，姓石，不知道公主起床了沒？」 

郝嬤嬤揉了揉公孫茉的肩膀，然後走過去開門，「已經起來了，老姊姊請進。」 

一個胖嬤嬤進來，一臉笑意，「老奴見過公主。」 

跟著進來的還有八個人，手上捧著不同的東西，有喜服，有鞋襪，還有鳳冠跟蓋

頭，另外還有一個一臉富態的中年太太，石嬤嬤介紹是尚書令夫人，爹娘公婆俱

在，膝下兒女雙全，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都有，最是好命不過，特別請來梳頭

的。 

公孫茉知道這就是全福夫人了，連忙道：「來得匆忙，沒能準備禮物，尚書令夫

人莫怪，今日夫人替我梳頭，我來日上門拜訪道謝。」 

尚書令夫人笑說：「是妾身的榮幸。」 

她心裡想，果然是南蠻小國，公主應該自稱「本宮」，怎麼會自稱「我」，但又想

不管怎麼樣，這南蠻公主都是敬王妃——皇后最偏心的小兒子，太子殿下疼寵的

幼弟，今年才二十歲，前途大好。 

想著如果能在政治上靠敬王近一點，那等同也靠太子近一點，就算抓不準皇上心

思，但靠太子總不會有錯，想想，尚書令夫人便笑得由衷。 

都是宮裡的人，手腳自然俐落，很快的就把公孫茉打扮起來。 

喜服裡外六層，臉上也抹上厚厚的白粉，然後點了胭脂。 

穿鞋時，宮女咦的一聲。 

石嬤嬤不太高興，「怎麼了？」 

那宮女奇怪抬頭，「這鞋子太大了。」 

公孫茉跟郝嬤嬤互看一眼，然後很快別開頭，她跟宣和公主差不多高，但腳卻不

一樣，可不能在這邊就給看出端倪。 

本來是打算趁人不注意時，讓自己人幫她穿鞋，誰知找不到機會。 

石嬤嬤推開宮女，「我來。」 

然後石嬤嬤也是咦的一聲，不是那宮女不會穿，是鞋子真的不合腳——這衣服鞋

子都是按照南蠻送來的尺寸做的，沒道理會錯，除非是量身的時候就錯了。 



聽說南蠻熱，穿鞋只穿半鞋，或許是這樣，量全腳的時候就不知道怎麼量。 

石嬤嬤站起來陪笑，「這鞋子不合腳，老奴給公主塞點棉花進去。」 

公孫茉盡量讓自己看起來也很意外，「是嗎？有勞嬤嬤了。」 

鞋子周圍塞了一圈棉花，總算把紅色繡鞋穿上，鞋面上繡著鴛鴦戲水，象徵著夫

妻圓滿——聽說東瑞皇后因為敬王遲遲不婚，很傷腦筋，現在看來是真的，不然

親兒子娶個南蠻小國的公主，正常人只怕都不樂意，哪還有心思祝福新人夫妻圓

滿呢。 

公孫茉知道南蠻在東瑞人眼中是什麼，邊疆，落後，沒水準。 

她也不打算辯駁，這就是穿越人的好處了，憑著她在私人企業上班七年的經驗，

她已經不會去管別人怎麼看自己了，他們怎麼看，那是他們的事情，與自己無關。 

她現在所要做的就是討好敬王，趕緊生孩子，至於其他人不是那樣重要。 

官驛外傳來一陣鞭炮聲。 

石嬤嬤喜道：「敬王來了，妳們幾個，扶公主起來。」 

 

如果有機會回到現代，公孫茉一定要告訴那些編劇，成親可沒那樣容易——她在

轎子上被顛了兩個多小時這才進入敬王府。 

八人大轎，顛啊，好像開車在山路上，不到一刻鐘她就暈了，不禁慶幸自己早上

沒吃東西，不然只怕把轎子裡吐得到處都是。 

身處異國，送嫁的丁大人就代替長輩潑了水，從此她是敬王妃，與南蠻再無相關。 

想起南蠻的爹娘，公孫茉是很感傷的，真的對她好，但她已經死了——她既然選

擇頂替宣和公主，那陪嫁的朝陽縣主就只能是途中病死，不然他們變不出第二個

人來，事情照樣會揭穿。 

不知道爹娘知道消息要有多傷心，可是她現在這種情況，也只能選擇先保住自己，

日後……走一步算一步吧。 

八人大轎進入了敬王府的正門，穿堂，然後換小轎子穿越花園。 

敬王府很大，花園足足走了一刻鐘這才到院落門口，公孫茉被嬤嬤扶進院落，然

後進了喜房。 

這就是她的新婚之夜，公孫茉有點緊張——敬王孝順，脾氣應該不會差，只是不

知道到底有沒有擔當，是媽寶呢，還是已經有肩膀？ 

然後又覺得自己想太多，媽寶又怎麼樣了，現在可不是她有選擇的時候啊，不管

敬王是不是媽寶，她都要討好他。 

「公主。」郝嬤嬤的聲音響起，「喝點水。」 

公孫茉從蓋頭下看到郝嬤嬤雙手捧著水杯，折騰了兩個多小時，著實也渴了，接

過來一口氣喝完。 

「公主辛苦了。」郝嬤嬤的聲音滿滿心疼。 

「嬤嬤也歇會兒。」 

「嬤嬤不累，老奴僭越，今日是公主大喜之日，不管敬王什麼人品，公主都要好

好侍奉，趕緊生下孩子。」 



公孫茉知道郝嬤嬤是擔心自己，於是溫言回答，「我懂得。」 

「公主貌美，要得到敬王的歡心不難，老奴一路走來，覺得這敬王府著實冷清，

恐怕服侍的人還不多，公主要趁機會，千萬別讓庶生嫡前，不然就會像四王妃那

樣，被個妾室壓在頭上，一輩子不能翻身。」 

「嬤嬤放心，我有分寸。」 

不用郝嬤嬤說，她也會盡力討好敬王的——他賞臉，她才有好日子可以過，為了

自己，她一定努力讓敬王上鉤。 

以前母親總說她是個小迷人精，現在小迷人精離家萬里，準備發功。 

主僕就在喜房中待著，直到晚上，外頭傳來一陣喧鬧，公孫茉一凜，敬王來了，

打起精神，好好服侍。 

隨著外頭一聲又一聲的「參見敬王」，公孫茉握緊拳頭，給自己加油，妳可以的，

如果連林董，汪董那種麻煩得要死的甲方都能應付，沒道理不能應付敬王，他再

怎麼說也只有二十歲，自己前生可是活了三十年呢，嘿。 

門推開了，郝嬤嬤連忙行禮，「老奴見過王爺。」 

敬王蕭隨英身邊一個紅衣娘子塞了個荷包過來，「老姊姊一路辛苦了。」 

公孫茉正在給自己心理建設，突然間，蓋頭被掀開了——映入眼簾的是拿著喜秤

的青年男子，這應該就是敬王吧。 

公孫茉十分意外，敬王長得可真………真好啊。 

這張臉放在現代，妥妥的當紅偶像，她突然有種賺到的感覺，沒想到夫君長得如

此出色，龍眉鳳眼，英風盎然，只是氣質有些冷淡。 

跟個美男舉案齊眉，太簡單了，只要他不打人罵人，她覺得自己可以很快的進入

婚姻狀況，看來，老天爺對她還不賴嘛。 

兩人喝了合巹酒，喜娘笑嘻嘻的說了幾句吉祥話，然後把屋子裡的丫頭僕婦都帶

下去了。 

公孫茉心想，敬王是年輕男子，自己又是個美女，先賣賣可憐一定有用，於是給

敬王行了大禮，盡量讓自己看起來乖巧溫順，「宣和初來乍到，若有不周到之處，

還請王爺見諒。」 

蕭隨英眼中閃過一絲意外，然後不太自然的說：「妳我已經是夫妻，不必如此多

禮。」 

燭火掩映，但公孫茉還是看到蕭隨英耳朵一點紅，害羞了？ 

美人計有用。 

公孫茉欣喜，於是再裝可憐，「宣和離家萬里，王爺就是宣和唯一的家人，還請

王爺憐惜。」 

是夜，行禮如儀。 


